
 

 

國立屏東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 

第五任院長遴選委員會第 2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5年 5月 11日(星期一)中午 12時 10分 

會議地點：本校民生校區五育樓 4樓第四會議室 

主席：林大維召集人                                       紀錄：陳思雅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宣讀上次（115年 3月 13日）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准予備查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提案一：成立本學院院長

遴選委員會並推選委員會

主席兼召集人。 

經票選，由林大維委員擔任本

會議之主席兼召集人。 
依決議執行 

提案二：成立本學院院長

選舉工作小組並推選召集

人。 

一、 經票選，由陳志峰委

員、林大維委員及蔡依

倫委員擔任本學院院長

選舉工作小組成員。 

二、 由陳志峰委員擔任小組

召集人。 

依決議執行 

提案三：訂定本學院院長

遴選工作時程表並確認投

票人名冊。 

一、 修正後通過。 

二、 修正附件 3-1「國立屏東

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第五

任院長遴選工作時程

表」之第二次會議、公

告投票、院長候選人治

理院務理念說明、投票

及第三次會議日期。 

依決議執行 

貳、主席報告：(略)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院長遴選委員會 

案由：本學院第五任院長遴選候選人資格審查案，請討論。 

說明： 

一、 本學院院長遴選作業截至本(115)年 5月 1日止，已有本校中國語文學系

黃文車特聘教授及本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林思玲特聘教授，共二人登記

申請，推薦候選人已達二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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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本學院院長遴選作業要點第三點之規定，進行資格審查。【如附件 1-1，

P.5-6】 

三、 檢附黃文車特聘教授及林思玲特聘教授之資格證件資料。【如附件 1-2，

P.7-43】 

辦法：通過後，公告本學院院長候選人名單。 

決議：經本委員會審查，黃文車特聘教授及林思玲特聘教授均符合本院院長候

選人資格。 

 

提案二                                         提案單位：院長遴選委員會 

案由：擬訂定本學院院長候選人治理院務理念說明會相關事項，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學院院長遴選作業要點第三點之規定辦理。 

二、 訂定院長候選人治理院務理念說明會時間、說明會主持人、說明會公告

及候選人號次之決定。 

三、 檢附本學院第五任院長候選人治理院務理念說明會公告及說明會程序表

【如附件 2-1~2-2，P.44-45】。 

辦法：通過後，邀請院長候選人參與並公告治理院務理念說明會相關事項。 

決議： 

一、 本學院第五任院長候選人號碼先後順序由陳志峰委員代抽：第一位(1號)

黃文車特聘教授、第二位(2號)林思玲特聘教授。 

二、 本學院第五任院長候選人治理院務理念說明會時間為 115年 5月 18日(星

期一)下午 4時至 5時 10分，地點為本校民生校區五育樓第三會議室，主

持人為陳志峰委員。 

三、 一號候選人黃文車特聘教授因教授休假，現正位於國外無法親臨現場，

故同意其以線上視訊方式進行理念說明。 

四、 徵求兩位候選人同意，將其理念說明之簡報或錄影檔置於人文社會學院

網頁上，供無法出席理念說明會之師長參閱。 

五、 附件資料修正後通過，修正部分如下： 

(一) 附件 2-1：新增各號次之候選人資訊。 

(二) 附件 2-2：新增說明會主持人及發表候選人順序。 

 

提案三                                         提案單位：院長遴選委員會 

案由：擬訂定本學院院長選舉相關事項，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學院院長遴選、續聘及解聘實施要點第六點第三項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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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P.46-47】 

二、 通知本學院專任教師投票，採下列三種方式： 

(一) 以 e-mail通知各學系(學程)，請各學系(學程)務必轉知每一位專任教

師。 

(二) 本院及各學系(學程)公佈欄內張貼本學院院長投票通知。 

(三) 以紙本通知各學系(學程)，請各學系(學程)務必轉知每一位專任教師

簽名確認。 

三、 確認本學院第五任院長遴選投票日工作分配表。 

四、 檢附本學院第五任院長遴選工作時程表、第五任院長遴選選票、第五任

院長遴選投票通知及第五任院長遴選投票日工作分配表。【如附件

3-2~3-5，P.48-51】 

辦法：通過後，公告本學院院長選舉相關事項。 

決議： 

一、 修正後通過。 

二、 修正部分如下： 

(一) 附件 3-2： 

1. 新增院長候選人治理院務理念說明會之時間、主持人、地點及備

註說明。 

2. 新增投票地點及備註說明。 

(二) 附件 3-3：新增候選人姓名。 

(三) 附件 3-5：新增投票日各項工作項目人員。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感謝各位委員今天的參與。 

陸、散會：同日中午 12時 3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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